“2012青少年發聲YOUNG VOICE”
澳門區選拔賽
比 賽 規 則 
1.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的原作，且未經發表或未參加過任何公開比賽或公開展出的原作，作品如有抄襲或盜用成分，參賽資格將被取消，參賽者並需負上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
2. [bookmark: _GoBack]為鼓勵各參賽者，冠、亞、季軍及優異獎不得有相同作者。
3. 所有參賽作品之版權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在任何媒介將參賽作品作宣傳、展覽及發行之用，而不作另行通知及不需給予參賽者任何版權費用或給予任何報酬或負上任何版權責任。
4. 主辦單位有權對所有參賽作品作任何用途，無論取錄或得獎與否，參賽作品均不予退還。
5. 主辦單位有權更改比賽規則，並保留修改此參賽守則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6. 所有參賽者必須同意及遵守比賽規則，並以評選成員之最後決定為準，不得上訴。
7. 參賽者如有違反任何比賽規則，參賽資格將被取消，參賽者需負上全部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
8.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以及保留修改章程及規則之權力。
